
 

 

福建工程学院文件  
 
 

闽工院教〔2020〕7 号 

 

 

      

关于印发《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 

学籍核查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学籍管理工作，特研究制定《福建工程学院

本科学生学籍核查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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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核查办法 
 

为加强学籍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做好全校学生学籍状态、在校情况

等核查工作，及时掌握学生去向，保证教务系统学生信息准确无误，

根据《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（修订）》（闽工院

教〔2019〕22 号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部分  学籍日常管理 

第一条  各学院辅导员协同负责学籍的教务员在每学期定期完成

教务系统中学生信息（学籍、在校状态）与实际学生情况的核对工作，

建立学籍异动和不在校学生台账，教务员汇总、教学副院长签字后

同步报备学院党委副书记，学院党委副书记督促落实不在校学生学籍

核查清理工作。 

第二条  各学院若在核对过程中发现学籍应处理但未处理的，

须及时报备教务处和学工处，学院应在一周内开始办理有关核查手续。 

第三条  教务员与辅导员共同负责学生学籍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辅导员日常要关注学生在校状态，若发现学生未按时报到或中途离校

且手续不全者，应及时联系学生和家长，督促其做好请假或休学、

保留学籍等手续。辅导员应定期联系休学和保留学籍等不在校学生，

教务员负责适时向辅导员提供复学学生名单，由辅导员提醒相关学生

办理复学手续。辅导员如遇工作变动，应做好细致的学籍管理交接

工作，如学生的学籍、在校、不在校、外出交流状况和联系方式等。 

第二部分 学籍核查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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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符合《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

（修订）》（闽工院教〔2019〕22 号）文件第十章第五十三条规定

所列（一）-（六）情形的学生，学院应及时报告学校办理清退。 

（一）凡在学校规定的在校最长年限内（含休学、保留学籍），

未修完培养方案规定内容的； 

（二）达到学业预警条件，经重点帮扶，新增课程经补考后累计

达到 25 学分及以上者； 

（三）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逾期 2 周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

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； 

（四）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

继续在校学习的； 

（五）未经批准连续 2 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；  

（六）逾期 2 周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。 

第五条  因疾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学生，各二级学院经核实后

办理有关注销学籍手续。 

第三部分  核查程序 

第六条  学院出具“退学告知书”告知需办理退学事由和时限。

“退学告知书”应当直接送达学生本人，学生拒绝签收的，可以以

留置方式送达；已离校的，可以采取邮寄方式，难于联系的，由学生

所在学院记录在案并在学院网站公示 3 天后，无异议的，视为学生

放弃陈述和申辩权。 

第七条  学生本人自愿提出退学申请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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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生本人填写《福建工程学院学生退学审批表》，经辅导员及

学院领导、学工处签署意见后，报送交教务处。退学申请表需附上

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及家长的书面意见书（手写原件、传真件或邮件

内容的打印件均可），家长书面意见书需辅导员在审批表中确认其

真实性。 

2.学生本人因故无法自己办理退学手续的，可以委托他人办理，

需附委托书（需注明受委托人姓名、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）、申请

退学学生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由受委托人

代为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3.学校正式行文，教务处依据文件做好教务系统及学信网上的学

籍异动工作。 

第八条  强制退学处理的 

1.专业学院填写《福建工程学院学生退学审批表》，退学原因请

根据《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（修订）》（闽工院

教〔2019〕22 号）第五十三条规定所列情形（一）~（六）来填写，

经学院、学工处签署意见后报送教务处。退学审批表需附情况说明、

学生及家长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书面意见书（手写原件、传真件或邮件

内容的打印件均可），书面意见书需辅导员确认其真实性。若学院

联系不上学生及家长的，需按学生档案所提供的地址或通过居委会、

村委会等确认的地址，用挂号或快件方式寄送一份“退学告知书”

给学生家长，在邮递单上注明“退学告知书”字样，同时学院将学生

退学信息在学院公告栏及网站进行退学公示（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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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，学院将“退学告知书”、相关交寄凭证（寄出

凭证、签收凭证、因地址不详或无人接收等原因而未能送达的退件

凭证）、公示材料复印后与退学审批表、情况说明一同上交，所有材料

均需盖学院公章。 

2.对应作退学处理的学生，经校长办公会审定，学校出具退学文件。

退学文件由被退学学生所在学院指定专人送达学生本人；已离校的，

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（学院需留存交寄凭证）；难以联系的，可

通过学院公告栏及网站公布 1 周后，视为退学文件已送达。教务处

依据文件做好教务系统及学信网上的学籍异动。 

第九条  学生死亡学籍注销的 

1.学院经与学生家长确认后，提供死亡证明（原件、传真件或邮

件内容打印均可）或拟注销学籍的情况说明（需含学生考生号在内的学

生个人及学籍信息、辅导员书面意见）报送教务处。 

2.经学校审核后正式行文，教务处依据文件做好教务系统及学信网

上的学籍异动。 

第四部分  附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学工处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抄送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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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8 日印发 
 



 

福建工程学院学生退学审批表 

 

备注：1、学生自动要求退学，需附家长书面意见（含身份证复印件、联系电话、家长签名并按手

印）和辅导员书面意见。因学习成绩予以退学需附成绩单，学院教学办直接填写退学原

因。如逾期未复学或报到注册、未经批准连续 2 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等情况，

学院教学办直接填写退学原因。 

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学生所在学院，一份交教务处。 

姓  名  学  号  考生号  

专  业  班  级  

地  址  电  话  

退学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名(按手印)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辅导员意见

（确认是否与

家长联系，是

否属实）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 生 所 在 

学 院 意 见 

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  工  处 

意      见 

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备    注 
 


